[bookmark: _GoBack]谢家集区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住房补贴
申请的审核、实物分配流程图
 (
申请人
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提交申请
) (
申 请
)

 (
社区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住房、人口、收入和财产状况提出初审意见。符合条件的，社区自提出初审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申请人所在社区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；公示期满2个工作日内，对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查证异议不成立的，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分别报所在
街道。
街道
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提出复审意见，符合条件的自提出复核意见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申请人所在社区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；公示期满2个工作日内，对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查证异议不成立的，将复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分别报所在
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。
)
 (
初 审
)



 (
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将收到复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提交至
市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。
市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收到复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后，通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
会同房管、民政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金融、工商、住房公积金管理等单位
，对申请人户籍、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并将结果反馈至
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，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反馈结果，确定申请户保障资格。
)
 (
审 核
)




 (
结果公示
) (
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由
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在本行政区域内的
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公示
申请人名单及其住房和收入状况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。
)

实物配租   租赁补贴
 (
对申请实物配租的申请户按申请年度、困难情况等，由
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组织公开抓阄确定轮候顺序号。
)
 (
对申请租赁补贴的申请户，资金补贴由
市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
统一发放到户。
)



 (
由
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
签订合同，收取房租，办理入住手续
) (
待有可分配房源时，由
区住房保障部门
，按轮候顺序号依次分配房源。
)                
